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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工程学院硕士生导师招收硕士研究生 
指标分配实施办法 

（2024 年修订版） 

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相关规定，进一步

推动我院研究生教育改革、提高研究培养质量，结合我院硕士

研究生导师队伍现状以及师德师风和实验室安全管理要求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硕士研究生导师违反学校师德师风规定以及学校、

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，按照学校和学院的要求处理，情节

严重者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批准后取消其招收硕士研究生资

格。 

第二条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指标分配 

1.学院教职工硕士研究生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基本名

额为 2 人；非学院教职工硕士研究生导师按照学校要求及聘任

协议执行，每年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总数不能超过 2 人。 

2.学院教职工硕士研究生导师上两学年周期内到账科研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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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低于 40万（不含校基本业务费），研究生招生指标减少 1人。 

3.学院教职工符合以下情况可在基本名额的基础上增加招

生指标，但总指标累计不能超过 4 人： 

（1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（含联合基金培育项目）、

纵向项目单个项目经费≥100万的执行期内，或学年周期横向项

目累计到账≥50 万且单个合同金额≥100 万，或江苏省优秀硕

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（获评第二年），增加招生指标 1 人。 

（2）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（含联合基金重点）、重点研

发计划项目（课题）、纵向项目单个项目经费≥200 万、国家级

人才执行期内，或学年周期横向项目累计到账≥100 万且单个合

同金额≥200万的，增加招生指标 2 人。 

（3）已退休不具备招生资格，但仍有重大重点项目在研的

教职工，项目执行期可根据需求由团队成员每年联合招生 1-2

名，相关指标允许放到项目承担教师指定的所在团队内招生数

量未超过 4人的导师处，且必须选题研究该重大重点项目内容。 

第三条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指标分配 

原则上，学院教职工硕士研究生导师每年招收非全日制硕

士生人数最多 2 人，非学院教职工硕士研究生导师按照学校要

求执行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的学年周期统计节点为上一年 9月 1日至当

年 8 月 31日，办法中的横向项目指除纯鉴定或测试合同外的科

技开发合同。 

第五条 本办法是对国家、学校和学院研究生培养规章制度

的补充，最终解释权归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，自颁布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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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执行，学院原有文件相应条款自然废止。 

 

 

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 

2024 年 7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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